附件:
萌宠项目竞价需求

区域：滨江公园原激光塔广场
具体点位：具体地点由景区根据规划安排。

2、竞价期限:一年。

3、租金：经营收入按景区：承租方=30%：70%的比例分成。
4、经营范围项目：广场鸽投喂。

5、履约保证金：6000元，其中诚信合作占50%（一旦发现承租人私吞营业额，没收履约保证金，并立即终止合作）；安全规范运营占50%（涉及文明服务、自身和游客消费安全、门前三包保洁管理等方面）。
6、竞拍条件（要求）：

（1）承租人：

①承租人须为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。

②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、商业信用、经济实力和支付能力。

③承租人应无不诚信的行为或记录。

④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⑤在同等条件下，原商户享有优先承租权。
（2）承租人须提供相关证照（不限于健康证等），须按照投标文件提供的商品目录进行销售，投放相应广场鸽数量，并根据景区提出的商品优化调整建议及时进行调整；不得使用明火（不限于碳烤、燃气炉等），不得超范围经营。

（3）承租人须认真执行景区管理规定，统一形象，在指定销售地点进行整体经营管理（展位须全部按景区开放时间对外经营），承租人接受景区相关部门督察，支持和配合景区各项工作。做好门前三包，广场鸽养殖区及活动区域卫生，垃圾日产日清。

(4)承租人商品定价需报备景区认可。使用景区提供的统一收款码，每日营业额进入景区账户，每周一核对上一周的经营收入，每月月底进行收益结算，当月完成对公转账事宜。
（5）景区负责提供展位的电源，承租人需自行接电并安装电表，展位所产生的电费由景区自行承担，按时支付区域内所有水电费用。

（6）承租人不得转包和分包。

